
非營利幼兒園及職場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教職員薪資登載功能操作說明 

一、幼兒園填報區>>教職員薪資登載 

 點選新增「薪資登載」，進入登載畫面。 

 

 

二、薪資登載 

 

1、「採計年資」指該職於本園進用前，經法人同意採計之其他非營利幼兒園或其他教保服

務機構之年資，年資採認方式應依非營利幼兒園相關規定 Q＆A 辦理。 

【舉例 1】 

王小明以幼兒園教師聘用，本園進用前，具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教保員年資 2 年、其他非營利



幼兒園教師年資 3 年，採擇一擇優方式採計，現行法人同意採計其非營利幼兒園年資 3 年，

則請於此欄位填寫「3」。  

【舉例 2】 

陳大仁以職員(會計/總務人員)聘用，本園進用前，具非營利幼兒園教保員年資 2 年，因相同

職務之年資始可合併採計，此欄位應填寫「0」。 

 

2、「薪級」指當學年度該職經法人採計及依年終考核結果之薪資級別，此欄位應為正整

數，最小為 1、最大為 20。因年終考核結果等第為乙等而薪資提高半級者，因僅調整

薪資而未晉級，此欄位應填調整薪資前之薪級。 

【舉例】 

王小明 111 學年度起以教保員學士第 1 級進用，111 學年度考列甲等晉 1 級，薪級採計為第

2 級；112 學年度考列乙等、薪資提高半級，薪級仍為第 2 級，此欄位應填”2”。 

 

3、「本薪(月)」指不包括職務加給之每月固定薪資總額，亦不包括年終獎金、績效獎金、

職務加給、加班費、教育部補助之導師職務加給與教保費或非營利法人額外提供之獎

金等。 

 

4、「職務加給」指擔任園長及組長之職務加給。 

 

5、請依實際投保「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情形選擇： 

(1)勞保—於任職機構或其他工會投保勞工保險者。 

(2)已退休-職災—已領取勞工保險老年給付後持續於教保服務機構任職者，任職機構

應依規定投保職災。 

(3)其他—未投保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者。 

 

6、依實際投保「勞工保險」或「職業災害保險」之單位選擇。 

 

7、「月投保薪資」應依勞動部勞保局最新公布之「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下載連結：

https://www.bli.gov.tw/0005475.html）填寫，或可直接參考投保名冊上登載之資訊。 

【舉例】每月固定薪資為 35,000 元，月投保薪資則應登載為「36,300」元。 

 

8、資料登載完成後，請點選「儲存後送出」，即可完成；如資料登載後仍須再確認或修正，

可點選「暫存」，後續仍可再修改。一旦儲存送出後，仍有修正之必要，請逕洽所屬縣

市之承辦人員退回登載資料。 

 

 

 


